招 标 文 件
标书编号：TZEZ-11005
招标项目：烧伤材料医用耗材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
                               2011年8月15日

招标公告函

一、 浙江省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诚邀合格投标人就采购烧伤材料材料医用耗材项目提交投标

1、招标编号TZEZ-11005
2、招标项目：烧伤材料医用耗材，具体情况见招标要求。

3、招标文件发放时间：2011年8月15日 。

4、招标时间：2011年8月25日 14  时
5、开标地点：台州医院采购供应部；

6、招标机构名称：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

   详细地址：浙江省临海市西门街150号
   邮编：317000

   电话/传真：0576-85199376   

   联系人: 徐胜  徐杭龙   陈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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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招标要求与商务条款
一、招标范围：
此次招标范围：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下属浙江省台州医院、台州市中心医院、台州医院路桥院区三个医院烧伤补材料医用耗材产品。

二、招标文件的组成：
1、企业营业执照；

2、法人证书/授权投标人资格的证明文件（含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许可证；

4、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登记表及附表；
5、产品质量承诺书；

6、廉政承诺书；

7、投标报价表(需提供纸质文件及电子文档U盘)；

8、投标相关文件资料（见条款三）。

三、投标相关文件资料：
1、国产产品只接受生产企业（或同集团公司的经营企业）报价，进口产品接受一级代理商报价。
2、FDA/CE认证证书（3C认证）；

3、中国国家安全许可证/进口商品安全质量许可证；

4、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如为计量器具）；
5、已使用该型耗材的用户名单及联系方法等。

四、投标标书编写：
1、投标商应按上述条款详细编写，如有遗漏将影响到投标文件的完整性和有效性；

2、投标书证件部分正本一份，副本五份；电子版一份。投标人必须编制和明确标明“投标文件正本”和“投标文件副本”。如投标文件正本与副本、电子版有不同之处，以正本为准。投标文件正本与副本均应使用GB／T148——A4型纸打印，图表等可按同样规格的倍数扩展，不容许手写和随意改动，除非这些删改是根据招标单位指示进行的。如果是投标单位必须修改的错误，则修改处应由投标人加盖法人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表人印章。报价表格式必须严格按照标书规定的格式表报价，电子版报价表必须用电子Excel表格形式且按招标人指定的格式制作，以U盘的形式，否则招标有权视为废标。
3、所有投标资料、文件需加盖单位公章。

五、技术文件：
投标商在投标时必须提供以下内容的资料，所有的资料必须是真实的，是针对本次投标的内容的。

1、产品的生产许可证、合格证书及权威机构的认证证书。
2、产品的主要原部件或主要材料的原产地清单及产地证。 
六、商务条款：
1、交货方式：按医院报货供应，准时交货。
2、付款方式：科室领用完毕后三个月付款。
3、价格：除非遇到政策性调价或经双方同意，在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在本协议项下提交产品和履行服务的价格应该是中标确认的价格。在采购期内如遇国家、省级卫生主管部门出台关于医用耗材的指导性价格，中标的医用耗材采购价格将做出相应调整。
4、配送
4.1由投标方授权的配送商根据医疗机构的要求进行及时配送并进行相关伴随服务。
4.2交货时间：保证所售耗材的质量和供货的及时性，接到采购电话后48小时内送达（不影响医疗机构按期使用）。在接到采购电话的48小时内如不能到货应电话通知；更换新证件应及时通知并送达采购部。
5 、伴随服务 

5.1  配送商可能被要求提供下列服务中的一项或全部服务。

5.1.1产品送至交付地点后的现场搬运或入库；

5.1.2提供产品开箱或分装的用具；

5.1.3对开箱时发现的破损、近效期产品或其他不合格产品及时更换；

5.1.4在指定地点为所供产品的临床应用进行现场讲解或培训；

5.1.5其他配送商应提供的相关服务项目。

6 、 质量保证及检验

6.1  按协议交付的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与报价时承诺的质量相一致，以确保临床使用安全有效。

6.2  医疗机构在接收产品时,应对产品进行验收, ，必要时请药监部门及质量监督部门参与验收，进口耗材产品外包装必须标有中文标识，所有产品进入仓库必须有随货清单，验收中发现耗材达不到验收标准和对不符合协议要求或质量要求的有权拒绝接受。供应商应及时更换被拒绝的产品,不得影响医疗机构的临床使用。
6.3  产品质量不符合规定的，医疗机构有权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更换、退货、减少价款等违约责任。

6.4  经相关机构确认为产品质量原因造成医疗机构损失的，其损失（包括由此造成的其它损失）一律由供应商承担，同时甲方有权解除供货协议。

7 、 供应商履约义务

7.1  供应商方应保证其所有配送商均有足够的备货数量，以免产生缺货现象。如出现缺货行为，医疗机构可终止协议，直至取消供应商所有品种的成交资格。

7.2  在履行协议的过程中，如果供应商或其配送商不能按时提供产品时，供应商应及时以书面形式将拖延的事实、可能拖延的时间和原因通知医疗机构和代理服务机构。医疗机构或代理服务机构在收到供应商通知后，应尽快对情况进行核实，并由医疗机构确定是否酌情延长交货时间以及是否收取违约金。

7.3 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向耗材集中采购人员及相关医务人员提供贿赂。

8、报价
对其所提供的耗材报CIP医院总价及分项报价。（见第三部分附件）（在用品种报价原则上不能高于现行价格）。
第二部分    技术规格与配置要求
烧伤材料医用耗材： 烧伤材料医用耗材 
以上产品请报所有规格的分项报价和产地，并给出最低价格。
1、请各公司务必详尽列出所有欲使用进入我院的产品，如在标书上未列出的产品，以后不允许在我院使用；
2、本次招标实行的主要是品牌准入制，如各品牌代理商转变，则给我院提供商随之更改；需重新出具委托书。
3、各投标公司必须保证所供产品为该品牌的原装全新正品，如有发现虚假产品，我方有权立即停止使用，并要求赔偿由此引起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4、本次招标需带申报产品样品，样品应与成交后供货的医用耗材相一致，否则供应商应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部分   附   件

填表须知：与表中品名规格一致的，请严格按附表一要求填写;如品名规格与表中所列不同的，请在表二中填写。
PAGE  
1

